
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津人社办函〔2021〕66号

市人社局关于 2021年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
公需科目学习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各委办局（集团公司）、人民团体、

大专院校人力资源（教育）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为促进我市自主创新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主要策源地建设，

加强我市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，全面提升专业技术人才综合素

质，根据国家及我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有关规定，参照“中

国国家人事人才培训网”设置的课程方向，经我市的国家级和市

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推荐、专家论证，确定了我市 2021

年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公需科目（以下简称“公需科目”）。现

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参加人员

全市各类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等组织中在职的专业技术

人员，以及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自由职业者。

二、时间安排

公需科目学习时间为 2021年全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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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学时规定

专业技术人员全年需完成公需科目 32学时，其中，必修课

8学时，选修课 24学时。专业技术人员完成公需科目学习后，

应按规定及时完成学时登记。

四、学习内容和方式

2021年公需科目分必修课和选修课两类，必修课为 5门，

选修课为 41门（见附件）。

（一）必修课共 5门，主要包括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解

读、抗击疫情体现的我国制度和价值观优势、当前经济形势与高

质量发展、量子科技发展趋势、心肺复苏技术等。专业技术人员

登录天津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网（以下简称“继续教育网”，

网址：http://tjjxjy.chinahrt.com）进行免费学习，考试合格后取得

相应学时。

（二）选修课共 5类 41门，专业技术人员可在继续教育网

上自主选课开展学习，也可参加由本区、本系统或本单位组织的

符合公需科目选修课范围的课程。

五、有关事宜

（一）公需科目学习是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重要内容。

全年继续教育学习中缺少公需科目学时或未足额完成公需科目

学时规定的，将视为不符合继续教育学习要求。

（二）未完成 2017年至 2020年公需科目学习任务的专业技

术人员，2021年度仍可通过继续教育网“补学窗口”学习，完

成学习任务并经考核合格后，计入补学年份公需科目学时，并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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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继续教育网打印培训合格证书。自 2021年起，不再开展 2016

年度公需科目补学。

（三）公需科目培训相关费用，可按国家有关规定从单位职

工教育培训经费中列支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上年度已选但未修完课程不结转

计入 2021年度公需科目学时。

附件：2021年天津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公需科目指导

目录

2021年 1月 28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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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1年天津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
公需科目指导目录

一、必修课（5门）

（一）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解读

（二）抗击疫情体现的我国制度和价值观优势

（三）当前经济形势与高质量发展

（四）量子科技发展趋势

（五）心肺复苏技术

二、选修课（41门）

（一）政治理论类（8门）

1．习近平总书记有关精准扶贫论述

2．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论述

3．爱国主义精神的时代内涵

4．“六稳”、“六保”政策解读

5．诚信思想和诚信体系建设

6．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

7．基层党组织建设

8．革命精神的传承与弘扬

（二）科学技术类（10门）

1．人工智能技术及应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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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区块链技术创新及应用

3．5G与数字经济

4．生态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

5．新时代生活垃圾分类

6．智能交通建设

7．自然灾害防治

8．养老产业与养老服务业发展

9．网络新媒体传播

10．生态循环农业

（三）现代管理类（7门）

1．领导干部应急管理素养

2．提升领导力的方式

3．突发事件案例分析

4．科学应对压力

5．舆情防范与媒体沟通方式

6．公共安全制度建设

7．档案信息化建设

（四）职业素养类（9门）

1．公共服务能力

2．心理服务与调试能力

3．公文办理质量与水平

4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

5．安全生产法律法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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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．信息技术创新应用产品培训

7．保密能力与素质

8．沟通艺术与礼仪

9．接待礼仪

（五）生活知识类（7门）

1．新冠肺炎防治知识培训

2．健康中国知识读本

3．青少年近视预防

4．科学运动

5．防范抑郁症风险

6．防范冠心病风险

7．健康素养


